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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 规划范围与期限 

第一节   规划范围 

本规划范围包括镇域和镇区两个层次。镇域规划范围为

旧县镇行政辖区内的全部国土空间，包括旧县村、河南村（伊

龙社区）、西店村、白庄村、东村村、寺上村、童子庄村、马

店村、沟门村、谢庄村、黄沟村、上川村、龙潭沟村 13 个行

政村（1 个异地搬迁社区），总面积 147.81 平方千米。 

镇区规划范围为旧县镇人民政府驻地及规划建设控制

的区域，面积为 289.29 公顷。 

第二节   规划期限 

规划期限为 2021-2035 年，基期年为 2020 年，近期目标

年为 2025 年，规划目标年为 2035 年，远景展望至 2050 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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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 发展定位与目标 

第一节   发展定位 

落实《嵩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-2035 年）》要

求，同时结合旧县镇丰富的文化资源、优越的山水禀赋、

良好的产业基础，将旧县镇定位为：嵩县熊耳山绿色发展

先行区：烟药轮作示范基地、智慧矿业强镇、嵩西南休闲

康养旅游重要节点和商贸门户。 

第二节   国土空间开发保护目标 

至 2025 年，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不断优化，耕地与永

久基本农田得到严格保护，城乡人居环境得到改善，城乡融

合发展水平显著提升，推动乡村振兴。 

至 2035 年，绿色高质量、富有竞争力的国土空间格局基

本形成。生态保护修复进一步加强，生态体系更加稳定；新

型城镇化、新型工业化、农业现代化及信息化空间保障能力

不断增强，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效率显著提升，空间结构优化

与品质大幅提升，基本形成生产空间集约高效、生活空间宜

居适度、生态空间山清水秀，安全和谐、富有竞争力和可持

续发展的国土空间格局，国土空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大幅

提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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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 底线约束 

第一节   严格落实三条控制线 

至 2035年，旧县镇落实耕地保护目标 1773.44 公顷，永

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1532.54 公顷。旧县镇实际落实耕地面

积 1773.44 公顷；根据永久基本农田核实处置成果，实际落

实永久基本农田面积 1548.73 公顷，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，

城镇开发边界面积 111.29 公顷。 

第二节   划定村庄建设边界 

至 2035 年，旧县镇村庄建设边界总规模 522.48 公顷，

已划定面积 497.59 公顷。其中现状保留 456.68 公顷，新增宅

基地 27.09 公顷，新增公共设施用地 2.22 公顷，新增乡村产

业用地 11.6 公顷，预留机动指标 24.89 公顷。 

第三节   核准落实其他控制线 

落实镇域范围内重要河道洪涝风险控制线。旧县镇镇域

内洪涝风险控制线主要涉及伊河，面积 445.61公顷。 

核准落实人民政府公布的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和建

设控制地带。落实上位规划旧县镇镇域内 1 处省级文物保护

单位前河大桥。 

落实上位规划确定的矿产资源控制区域总面积总计

1356.36 公顷。主要分布在镇域西北、东北及西南部 4 处。

分别为栾川中营-嵩县金(铅)矿、河南省嵩县石家岭—赵家

岭金矿、栾川潭玉沟银矿、嵩县水磨金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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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 国土空间规划分区 

第一节   农田保护区 

划定农田保护区面积 1803 公顷，占全镇国土空间总面

积的 12.2%。为永久基本农田相对集中需严格保护的区域。 

农田保护区内从严管控非农建设活动，严禁“非农化”

和“非粮化”，鼓励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和土地整治，提高永

久基本农田质量，完善区域内农业基础设施水平。为实施国

家重大项目经批准占用农田保护区内永久基本农田的，原则

上分区不做调整。 

第二节   生态控制区 

生态控制区由生态保护红线外需要予以保留原貌、强化

生态保护和生态建设、限制开发建设的天然林、生态公益林、

连片湿地、骨干河流水面等自然区域组成，区域面积 5776.48

公顷，占全镇国土空间总面积的 39.08%。 

生态控制区内要最大程度保留生态环境原貌，强化区域

内的生态保育和环境建设，限制开发建设，除生态保护修复

等特定功能设施、必要的基础设施和乡村生活服务设施外，

在不降低生态功能、不破坏生态系统且符合空间准入的前提

下，可进行适度的开发利用和结构布局调整。 

第三节   城镇发展区 

城镇发展区是城镇开发边界围合的范围，是用于城镇集

中开发建设以满足城镇生产、生活需要的区域。城镇发展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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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部为城镇集中建设区，区域面积 111.29 公顷，占全镇国土

总面积的 0.75%。主要分布在旧县村、东村村、河南村。 

居住生活区面积 86.1 公顷，综合服务区面积 6.8 公顷，

商业商务区面积 10.44 公顷，工业发展区面积 1.93 公顷，物

流仓储区面积 1.35 公顷，绿地休闲区面积 4.67 公顷。 

城镇发展区是开展城镇开发建设行为的核心区域，实行

“详细规划+规划许可”的管制方式，对城镇建设用地的总体和

单项指标严格管控，实施规划用途管制与开发许可制度。加

强与城市绿线、蓝线、紫线、黄线等重要控制线的协同管控。 

第四节   乡村发展区 

划定乡村发展区面积 7089.96 公顷，占全镇国土空间总

面积的 47.97%。为农田保护区外，为满足农林牧渔等农业发

展以及农民生活和生产配套为主的区域。 

村庄建设区面积 497.59 公顷，规划重点发展的村庄用地

区域，由现状保留区、规划新增区组成。村庄建设区内，以

促进农业和乡村特色产业发展、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为导

向，按照“详细规划/村庄规划+规划许可”，根据具体土地用

途类型进行管理，对于村庄建设用地和各类配套设施用地，

按照人均村庄建设用地指标进行管控。允许农业和乡村特色

产业发展及其配套设施建设，以及为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而进

行的村庄建设与整治；严禁集中连片的城镇开发建设；在充

分进行可行性、必要性研究的基础上，在不影响安全、不破

坏功能的前提下，允许建设区域性基础设施廊道，并进行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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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补偿。 

一般农业区面积 6592.37 公顷，为农业生产发展为主要

利用功能导向的区域。一般农业区内，以促进农业特色产业

发展、改善农民生产条件为导向，按照“约束指标+分区准入”

的管理方式，允许农业和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及其配套设施建

设，严禁集中连片的城镇村开发建设；在充分进行可行性、

必要性研究的基础上，在不影响安全、不破坏功能的前提下，

允许建设区域性基础设施廊道，并进行相应补偿。 

  



9 

第五章  村庄分类布局 

按照“集聚提升类、整治改善类、城郊融合类、特色保

护类、搬迁撤并类”等五种类型指导村庄规划编制，规划将

旧县镇 13 个行政村划分为城郊融合类村庄 2 个、集聚提升

类村庄 4 个、特色保护类村庄 1 个、整治改善类村庄 6 个。 

城郊融合类村庄 2 个，包括旧县村、河南村（伊龙社区）。 

集聚提升类村庄 4 个，包括马店村、上川村、童子庄村、

谢庄村。 

特色保护类村庄 1 个，为西店村。 

整治改善类村庄 6 个，包括白庄村、东村村、沟门村、

寺上村、黄沟村、龙潭沟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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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章  镇政府驻地规划 

第一节   镇区范围 

旧县镇镇区规划范围由旧县村、河南村（伊龙社区）和

东村村内与城镇功能密切相连的部分组成，面积为 289.29 公

顷。范围内含有开发边界面积：110.17 公顷。 

第二节   空间结构 

按照功能相对集中，服务核心带动的原则，规划形成“一

核、两轴、三区、五组团”的空间结构。 

“一核”：以镇政府、卫生院等为主形成镇区综合服务核

心； 

“两轴”：依托东灵线镇区段及镇区中部南北向主干道，

整合现状商业空间，提升商业业态，积极植入旅游接待、集

散功能，形成两条镇区空间拓展轴线； 

“三区”：伊河南部洛栾线内部围合的非建设用地区域

打造镇区滨水休闲区；伊河北岸紧邻伊河打造生态观光区；

洛栾高速以东、镇区北侧非建设用地打造都市农业发展区。 

“五组团”：河流与重要轴线为界，打造五个生态宜居生

活组团。南部形成商业服务核心。 

第三节   规划分区 

镇区范围内一级规划分区划分为农田保护区、城镇发展

区、乡村发展区。农田保护区主要为镇区范围内的永久基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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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田，面积 8.19 公顷；乡村发展区为乡村区域，面积 170.61

公顷，包含一般农业区，面积 143.67 公顷，村庄建设区，面

积 26.94 公顷；城镇发展区主要为城镇开发边界内区域，面

积 110.17 公顷。 

将城镇发展区划分至二级规划分区，按照结构优化、功

能提升、弹性发展的总体思路划定居住生活区、综合服务区、

商业商务区、工业发展区、物流仓储区、绿地休闲区六大主

导功能分区，明确反映城市的总体空间结构和功能布局，便

于通过详细规划传导落实。 

居住生活区面积 85.79 公顷，以住宅建筑和居住配套设

施为主要功能导向，完善文体休闲和生活服务配套，打造宜

居、活力、和美的居住社区。 

综合服务区面积 6.8 公顷，以提供行政办公、文化、教

育等服务为主要功能导向，植入文化、旅游等服务设施，提

升镇区服务水平。 

商业商务区面积 10.44 公顷，以提供商业、商务办公等

就业岗位为主要功能导向，围绕镇区商贸职能，集聚区域资

源，增强商业辐射能力。 

工业发展区 1.12 公顷，以工业及相关配套产业为主要

功能导向，引导产业持续升级，保障产业用地规模，提高土

地利用效率。 

物流仓储区面积 1.35 公顷，以现状粮食储备库为主，以

物流及相关配套为主要功能导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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绿地休闲区 4.67 公顷，以现状文化广场及周边公共空

间为主，打造文化休闲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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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章  规划传导与实施 

第一节   镇域总体单元划分 

将旧县镇划分为镇区单元和乡村单元两种类型。 

镇区单元为镇区范围内划分的 1 个国土空间详细规划单

元。乡村单元为城镇开发边界外的按照行政村划分的村庄规

划单元，按照实用性村庄规划、“通则式”村庄规划、“通则

式”村庄规划管理规定、单元村庄规划等编制要求编制适应

乡村发展的村庄规划。 

第二节   通则式村庄规划管理规定 

（1） 适用范围 

通则式村庄规划管理规定原则上适用镇域范围内城镇

开发边界外未编制或暂未批复实用性村庄规划的所有村庄，

主要包括底线约束、建设指引方面。 

（2） 规划控制线 

严格落实上位规划确定的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、城镇开

发边界、生态保护红线的保护目标、规模、范围、类型等；

明确村庄建设边界的规模、范围；落实或细化上位规划确定

的历史文化保护线、洪涝风险控制线、河湖管理范围线等其

他控制线，以及重大规划项目建设控制范围等。详见国土空

间控制线规划图、规划指标分解表、历史文化资源一览表、

规划传导表。 

（3） 底线管控要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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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、城镇开发边界、生态保护红线、

历史文化保护线、洪涝风险控制线、河湖管理范围线等管控

要求，详见文本第四章底线约束。 

（4） 建设管控要求 

① 选址要求 

符合“三区三线”管控要求、不突破上位规划确定的村庄

建设边界规模的前提下，避让地质灾害极高和高风险区等村

庄建设不适宜区，充分利用现状闲置宅基地和村内空闲地，

控制村庄建设用地总量，除满足农民基本生活需求或选址有

特殊要求的设施项目，乡村建设项目原则上应限定在村庄建

设边界内。旧县镇预留村庄建设用地机动指标 24.89 公顷，

对空间区位有特殊要求、确需在村庄建设边界外选址的暂时

无法落位的村民居住、农村公共公益设施、零星分散的乡村

文旅设施、农村新产业新业态及农业设施等用地，在符合相

关空间控制线管控要求的前提下，可使用预留机动指标予以

保障。乡村各类建设用地控制应符合《河南省乡村建设用地

规划控制指引（试行）》（豫自然资办发〔2025〕59 号）相关

规定。 

② 农村宅基地 

旧县镇一户村民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。 

一类农村宅基地主要指农村用于建造独户住房的土地，

其用地规划控制指标宜不大于 167 平米/户，村民自建住房

原则上不超过 3 层，高度控制在 12 米以内。并保证相邻房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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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正常采光和通行要求。确需建设 3 层以上住房的，应当征

得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同意。传统村落、历史文化

名村中需要进行保护的宅基地用地面积、建筑高度及建筑层

数应按原住房尺寸进行控制。 

二类农村宅基地指农村用于建造集中住房的土地。建筑

层数原则上层数不超过 6 层。建筑层数为 1-3 层时，则容积

率应不小于 0.8，建筑密度应不大于 47%,绿地率应不小于 23%，

建筑高度不超过 12 米；建筑层数为 4-6 层时，则容积率应不

小于 1.2，建筑密度应不大于 38%,绿地率应不小于 28%，建

筑高度不超过 24 米。 

根据需求配套建设村卫生室、文化活动室、健身广场、

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、垃圾收集站、小型污水处理站及提升

泵站等服务设施。 

村民住房应延续村庄传统街巷肌理和建筑布局，鼓励发

展装配式建筑，积极推进“功能现代、结构安全、成本经济、

绿色环保、风貌协调”的现代宜居农房建设。建筑色彩应继承

乡村建筑原有总体色调，与周边自然环境相协调，住房设计

可参照《洛阳市嵩县农村住宅示范图集》执行。 

③ 基础设施 

乡村各类基础设施建设方案应符合相关专项规划及各

行业主管部门明确的建设标准，并取得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

民委员会同意。 

针对乡村道路，新建建筑宜后退乡村道路 1 米以上，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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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方向后退距离如村内有约定的，按照约定退让距离执行。 

供水设施中水厂的容积率宜控制在 1.0 以下，建筑高度

宜控制在 12 米以下，建筑退让住宅距离不小于 20 米。 

污水处理设施中地上式污水场站的容积率宜控制在 1.0

以下，建筑高度宜控制在 12 米以下，建筑退让住宅距离不小

于 100 米。 

乡村环卫设施中垃圾中转站及收集站的容积率宜控制

在 0.8 以下，畜禽粪污处理站宜控制在 0.7 以下；垃圾中转

站建筑高度宜控制在 9 米以下，公共厕所宜控制在 4 米以下，

并应同时符合环评要求；垃圾转运站建筑退让住宅距离不小

于 20 米。 

乡村基础设施建设风貌应体现嵩县乡村特色，保持建筑

风格、色彩与乡村地域风貌相协调。有邻避影响的乡村基础

设施，宜进行隐蔽性设计，加强设施界面的景观化处理。 

④ 公共服务设施 

乡村各类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方案应符合相关专项规划

及各行业主管部门明确的建设标准，并取得村集体经济组织

或村民委员会同意。 

乡村公共服务设施中的村委会办公用地的容积率宜控

制在 0.8 以下，建筑高度宜控制在 12 米以下；幼儿园的容积

率宜控制在 0.7 以下，绿地率不低于 30%；小学的容积率宜

控制在 0.9 以下，绿地率不低于 35%；初中的容积率宜控制

在 0.9 以下，绿地率不低于 35%；村卫生室的容积率宜控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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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1.0 以下，建筑高度宜控制在 12 米以下。新建村级养老设

施的容积率宜控制在 0.8 以下，建筑高度宜控制在 24 米以

下，建筑密度不大于 30%，绿地率不小于 30%。 

乡村小学的主要教学用房不应设在 4 层以上；乡村幼儿

园生活用房应布置在 3 层及以下。 

公共服务设施建设风貌需与自然环境相协调，严格控制

建筑高度、体量、立面和材质，避免城市化景观倾向，保持

乡土特色。公共空间应体现功能性、文化性和艺术性，注重

人文关怀，增强村民文化自信。 

⑤ 乡村产业 

在乡村地区布局的产业项目，原则上应为农村一二三产

业融合发展项目，并符合旧县镇主体功能定位和相关产业规

划。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用地不得用于商品住宅、别墅、酒店、

公寓等房地产开发。 

乡村工业用地容积率不宜低于 0.8（对生产工艺、安全生

产等有特殊要求的工业项目，工业用地容积率、建筑密度等

指标按照国家相关规范要求执行），建筑高度不超过 12 米，

建筑系数不低于 40%。 

用地规模在 4-6 公顷的中型物流仓储设施用地容积率不

宜低于 1.0，建筑高度不超过 12 米，绿地率不宜高于 20%；

用地规模不大于 4 公顷的小型物流仓储设施用地容积率不宜

低于 0.8，建筑高度不超过 12 米，绿地率不宜高于 20%。如

有特殊建筑要求的物流仓储设施可结合实际需求适当提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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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筑高度，但建筑层数不宜超过 6 层、建筑高度不宜超过 24

米。需要单独选址的易燃易爆类危险品仓储用地，建设用地

规模参考相关行业标准，容积率不应小于 0.5。物流仓储建

筑层高超过 8 米时，该层建筑面积加倍计算。 

商业用地容积率原则上控制在 1.5 以下，建筑高度宜控

制在 12 米以下；商务金融用地、娱乐用地容积率原则上控制

在 2.5 以下，建筑高度宜控制在 12 米以下；其他商业服务业

用地容积率原则上控制在 1.2 以下，建筑高度宜控制在 12 米

以下。位于乡镇重要节点的商业服务业设施可结合实际需求

适当提高建筑高度，但不宜超过 6 层、建筑高度不宜超过 24

米。多类型商业服务业功能混合建设时，可根据各类用地的

建设规模比例和相应容积率综合确定用地标准。 

工业、物流仓储建筑风貌应与生产经营产业内容相匹配，

尊重嵩县地域文化，注重生态环保，宜采用传统工艺、可持

续和环保建筑材料，不宜大量采用玻璃、马赛克瓷砖、金属

等高反光率材料。商业服务业建筑应注重商业品质和氛围营

造，建筑外环境宜增添艺术元素和休闲设施。 

⑥ 乡村交通运输用地 

公路边沟或者坡脚护坡道、坡顶截水沟外缘以外不小于

1 米范围内的土地向外延伸，各类新建建筑物退让高速公路

道路红线的距离不小于 30 米；退让国道道路红线的距离不

小于 20 米；退让省道道路红线的距离不小于 15 米；退让县

道道路红线的距离不小于 10 米；退让乡道道路红线的距离

不小于 5 米；退让村道道路红线的距离不小于 3 米；退让村



19 

域主干路道路红线的距离不小于 1.5 米。 

村庄内部主要道路应为 2 车道，单幅路幅宽度 6-12 米；

村庄内部次要道路应为 1-2 车道，单幅路幅宽度 5-7 米；街

巷路单幅路幅宽度 3-4 米。传统村落、历史文化名村范围内

确定需要保护的传统街巷，应按原有街巷尺度进行控制。 

⑦ 建设用地兼容 

规划的商业服务业用地可兼容行政办公、公共管理与公

共服务、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，兼容面积不宜超过项目总用

地面积的 7%，且兼容建筑面积不宜超过项目总建筑面积的

30%。 

（规划的物流仓储用地可兼容工业、行政办公和生活服

务设施用地，兼容面积不宜超过项目总用地面积的 7%，且兼

容建筑面积不宜超过项目总建筑面积的 30%。 

规划的工业用地可兼容物流仓储、行政办公和生活服务

设施用地，兼容面积不宜超过项目总用地面积的 7%，且兼容

建筑面积不宜超过项目总建筑面积的 30%。 

⑧ 环境整治 

按照就地取材、经济适用的原则，充分运用乡土材料和

废旧材料，进行环境整治。 

结合村庄特色，合理设计村庄出入口标识，避免采用尺

度夸张、比例失调的构筑物形式；结合生产生活需求合理布

置或改造活动广场和游园，不应过度铺装，适量设置运动器

材和休憩设施，形成具有地域文化气息的公共空间场所。 

房前屋后整治应充分利用废旧材料，合理确定形式、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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寸以及色彩，便于村民自行施工，鼓励种植蔬菜、瓜果、花

草，做到见缝插绿。 

街巷两侧的边角地、闲置地宜改造成绿地景观、活动场

所，禁止随意堆放柴草、建筑材料等杂物，严禁对农房外立

面过度涂脂抹粉、盲目刷白。 

结合当地气候和地域特点，采用合适的绿化植物配置方

案，树种选择应以乡土树种为主，搭配果蔬、花草，禁止采

用名贵树种；亮化灯具的样式、风格、间距应结合村庄产业

特色、历史文化、生产生活需求等，鼓励采用太阳能路灯。 

充分保留原有的河道水系和坑（水）塘，河道坡岸应尽

量保持自然走向，采取自然生态的手法进行坡岸加固和绿化

美化，形成丰富的河岸景观。 

第三节   重点项目计划 

针对国土空间开发、保护、利用、修复、整治项目制定

近远期实施计划，统筹安排生态修复、土地整治、产业发展、

公共服务和公用设施建设等项目。 

  



21 

附图 

1、国土空间总体格局图 

2、国土空间规划分区图 

3、国土空间控制线规划图 

4、村庄建设边界图 

5、综合交通规划图 

6、镇区国土空间规划分区图 

7、镇区控制线规划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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